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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与中环国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宜宾纸业”）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国资公

司”）、第二大股东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粮液集团”）

通知，宜宾国资公司和五粮液集团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与中环国投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环国投”或“受让方”）签订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主体、签订时间  

转让方一：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南岸建设银行大楼十三层 

法定代表人：张辉 

 

转让方二：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岷江西路 150 号 

法定代表人：唐桥 

 

受让方：中环国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 21号 2号楼 405-412室 

法定代表人：王伟  

二、转让标的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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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宜宾纸业 56,691,800 股（占宜宾纸业股本总额的

53.83%）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受让方。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

宜宾国资公司、五粮液集团分别持有宜宾纸业 39,776,583股、16,915,217股，占宜

宾纸业总股本的 37.77%、16.06%。受让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受让标的股份，标的股

份占宜宾纸业总股本的 53.83%。 

三、购买价款 

交易双方同意，转让方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标的企业 53.83%股权的总购买价款为 896,977,659.60 元。 

四、保证金和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1、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保证金人民币

269,093,297.88 元(相当于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30%)，前述保证金须支付至转让方

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让方分别按照持股比例分配相应的资金。 

2、本协议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权部门批准且本次股份转让获中国证监

会豁免要约收购后 5日内，受让方将剩余 70%的转让款支付至上述转让方指定的银行

账户。 

五、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一）转让方在过渡期内继续行使其股东权利，承诺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促

使宜宾纸业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其它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规定正常、

有序、合法经营。 

（二）本协议签署日（不含当日）至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交割日（包括当日）

止，即过渡期，在过渡期内： 

1、转让方不提议实施利润分配的任何议案，并应当保证宜宾纸业不会通过相关

议案。 

2、转让方应采取本协议签署日前已采用的惯常方式运营，包括但不限于宜宾纸

业的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人力资源管理等，以避免导致宜宾纸业的经

营发生不利于各方的改变。 

3、宜宾纸业的经营状况或财务状况不发生重大不利于受让方本次股份转让顺利

完成的变化，不存在重大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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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让方及宜宾纸业不得发生其他任何可能对受让方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行

为。 

（三）为了便于受让方了解宜宾纸业的具体情况，转让方保证受让方在过渡期

内列席宜宾纸业的总经理办公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四）宜宾纸业于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转让方按其持股比例享有，受让方

在过渡期内对该等收益不享有任何权利。过渡期宜宾纸业产生的亏损不影响本协议

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 

六、与资产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安排的承诺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受让方确保宜宾纸业管理团队、业务骨干及员工队伍稳

定，并保持劳资政策及相关待遇的连续性。 

七、违约责任  

（一）转让方的违约责任 

1、转让方违约造成受让方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受让方因此发生的经济损失。 

2、由于转让方原因导致标的股份未能按本协议约定办理过户手续的，每逾期一

个工作日，按未能办理过户手续的标的股份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的 0.5‰向受让方支

付逾期违约金。转让方逾期 30日仍未按本协议约定办理标的股份手续的，受让方有

权通知转让方中的任何一方后即刻解除本协议。 

（二）受让方的违约责任 

1、受让方违约造成转让方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转让方因此发生的经济损失。 

2、受让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每逾期一个工作日，按逾期未支

付款项的 0.5‰向转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受让方逾期 30 日仍未按本协议约定向转

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转让方有权通知受让方后即刻解除本协议。 

3、若受让方未按本协议附件二还款计划偿还宜宾纸业对宜宾国资公司委托贷款

及宜宾国资公司对宜宾纸业担保债务，或者受让方未按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承诺于本

协议签署后 2 年内在宜宾市临港区投资项目新增产能形成的资产达到 10 亿元以上

的，除双方另有约定以外，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 4.5亿元的违约金。  

八、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满足以下条件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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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股份转让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2、本次股份转让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 

3、受让方满足本次股份转让对受让方在主体资格、收购标的股份资金实力、宜

宾纸业债务承接能力、针对宜宾纸业债务提供足额有效的担保（反担保）措施及在

宜宾纸业实施双主业等方面的条件，且该等条件是否满足须以转让方聘请的财务顾

问出具的正式尽职调查报告和专业意见及法律顾问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书为准。 

九、风险提示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风险提示详见公司临时公告《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

大股东与中环国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风险提示性公告》（编号：

临 2015-65号）。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